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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波 ,徐志勇
(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 ,山东 青岛　266002 )

　　近几年来 ,青岛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房

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和稳控房价等一系列文件精

神 ,结合实际情况 ,以实施住房调查为契机 ,积极调整

住房供应结构 ,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政策 ,建立了以

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启

动了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 ,以“两

渠道、四层次”(即通过政府保障渠道和市场供应渠道

分别向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供

应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和商品住

房 )为特征的住房供应保障模式日趋完善。

1　稳步推进廉租住房制度保障

2001年 11月制定出台的《青岛市城镇最低收

入居民家庭住房保障管理办法》,明确了廉租住房

制度的申请条件、保障方式、审批制度和监管措施

等。2004年 8月 ,发布实施的《青岛市城镇最低收

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扩大了廉租住房保障

的范围、提高了保障标准。申请标准由人均住房使

用面积 4 m
2调整为 6 m

2
;保障标准由人均住房使用

面积 8 m2调整为 10 m2。为贯彻实施规章 , 2005年

制定出台了《关于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完善了申请、审批和退出机制。

通过几年的保障实践 ,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三大

保障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方式 ,即以租金补贴为

主体的保障机制、以分级审核为重点的申请审批机

制和以高效便民为宗旨的管理和服务机制。

(1)以“减、补、配”为主要保障方式 ,稳步推进

廉租住房保障。2001年 ,在全国其他城市正以大规

模集中建设这种单一的方式实施廉租住房保障时 ,

青岛市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租赁住房补贴为主、以实

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的保障方式 ,并以政府规范

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三种方式简称为“减、补、

配”。“减”,即租金核减 ,是指对符合条件的租住公

房家庭的租金予以减免。“补”,即租赁住房补贴 ,

是指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租金补贴。“配”,即配

租廉租住房 ,是指对符合租金补贴申请条件的孤老

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家庭配租廉租住房。实践证

明 ,以租金补贴为主的保障方式 ,相对于单一的实物

配租方式 ,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一是租金补贴方式

方便了低保家庭按照自己的意愿到租赁市场上租赁

适合自己的住房 ,方便工作和生活。二是租金补贴

方式可以较少的保障资金解决较多低保家庭住房困

难 ,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为实现应保

尽保创造了条件。三是租金补贴方式便于住房保障

管理部门实施管理 ,便于加强动态管理 ,建立进退机

制 ,减少了管理难度 ,降低了管理成本。以租金补贴

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的保障方式 ,得到了建设

部、建设厅的认可。青岛市自廉租住房政策实施以

来 ,共为 3 019余户低保家庭实施了廉租住房保障 ,

基本解决了市内 4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6 m
2以下

低保家庭的住房困难。2006年 ,又将保障范围由市

内 4区扩大至 5市 7区 ,使廉租住房制度覆盖到全

市范围。

(2)以分级审核为重点的申请审批体系 ,确保

廉租住房政策保障到位。为加强廉租住房保障管

理 ,建立起了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 ,基本形成了以市

住房保障管理机构为主 ,房管、民政、财政、公安、街

道办事处等部门密切配合的管理模式。在资格准入

上 ,严格申请、审批和退出机制 ,按申请、受理、审查、

公示、登记、保障、公布的规定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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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便民利民为服务宗旨 ,创新管理和服务

体制。自行开发了廉租住房管理系统 ,对廉租住房

的申请受理、登记审批、租赁备案、补贴发放、变更管

理、定期审核及统计查询等工作实行计算机管理 ,大

大缩短了办事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将原来需要半

个月时间完成的审核工作缩短为“立等可取”,为居

民提供了方便。在窗口服务中提出了“以我们的真

心、热心、耐心赢得您的舒心、放心和安心”的服务

理念 ,尽可能从申请审批、配租到租后管理等方面提

供全程服务 ,把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主

动为行动不便的家庭实施上门服务、定期走访 , 4年

来坚持为低保家庭开展咨询、签订协议、代办手续等

上门服务 2 000余人次 ,受到了广大低保家庭的欢

迎。2004年 ,又将低保家庭办理领取住房补贴时

间 ,由每季度 1次改为每半年 1次 ,减少了群众奔波

之苦。

2　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房

2004年 ,对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政策进行了调

整 ,制定实施了《青岛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突出了政策性和保障性 ,供应范围由中低收入家庭

缩小为低收入家庭 ,实现了由“改善型、普惠型”向

“居住型、保障型”的转变。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过

程中 ,从创新管理方式着手 ,针对经济适用住房销售

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 ,在积极推进 6项制度的基础

上 ,狠抓一个环节即公开销售环节的工作 ,使经济适

用住房建设管理工作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推进实施“六项制度”,不断创新管理机制。

通过不断的创新 ,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方面已经形成

了以六项制度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六项制度即申请

许可制度、合同备案制度、价格公示制度、一房两价制

度、销售许可制度和补交地价制度。其中 ,“一房两

价”制度 ,是指申请人只能以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购买

与本人相对应的住房面积标准内部分 ,超出标准面积

部分以商品房价格购买。青岛市在全国首创实施的

“一房两价”制度 ,得到了建设部的大力肯定 ,并将之

基本做法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纳入了建设部新出台的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通过加强购房资格审查、

规范购房合同管理、实施一房两价、加强上市交易管

理等措施 ,较好地规范了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 ,确保

了政府优惠政策施惠中低收入家庭。

(2)抓好一个环节 ,推进公开销售工作。为规

范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工作 ,青岛市积极推行公开、公

正、公平的销售方式 ,自 2004年 10月起一律采取摇

号等公平方式进行公开销售。制定了统一的销售程

序 ,严格按照房源公告、申请登记、入围排序、公开摇

号、入围公告、轮候选房等程序 ,统一组织公开销售。

目前 ,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 ,在人大、政协、监察、公

证、市民代表等监督下 ,先后组织实施了两批次、共

1 196套经济适用住房的公开销售 ,较好地宣传了青

岛市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政策 ,受到了社会各界、各有

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

3　加大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青岛市普通商品住房管理办法》出台实施以

来 ,青岛市积极贯彻落实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 ,以满

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为目标 ,不断创新政策 ,完

善管理措施 ,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目前已经初步

形成了以“三定、四限、两公开”为主要特点普通商

品住房管理机制。通过实施“三定、四限、两公开”

制度 ,较好地突出了普通商品住房对房地产市场的

调控作用。

“三定”,即定供应对象、定销售价格、定套型面

积。普通商品住房销售给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市人

均可支配收入 1. 5倍的住房困难家庭 ,其销售价格

在土地出让前按低于同地段商品住房平均价格

20%的标准确定 ,其建设标准以中、小套型为主 ,套

型建筑面积最大不超过 120 m
2。

“四限”,即限定销售价格、套型面积、供应对

象、限定建设标准。在限定销售均价上 ,按照价格确

定办法规定 ,提出销售价位 ;在限定套型面积上 ,一

律按照政府规章规定的套型面积标准执行 ;在限定

建设标准上 ,严格执行国家、省、市三级强制性标准

和现行规定 ,并正在推行实施住房性能标准认定制

度 ,切实保证建设品质 ;在限定销售方式和销售对象

上 ,按照困难优先、逐步改善、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

公开销售。

“两公开”,即公开竞争地价、公开销售住房。普

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在拟定附加条件的基础上 ,以挂

牌方式出让 ,公开竞争 ,择优选择开发建设单位。普

通商品住房的“三定、四限、两公开”制度 ,特别是销售

限价方式 ,较好地发挥了对房价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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